 “法律进社区”服务协议书

甲方：               律师事务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乙方：     区     街道办事处        社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律师参与“法律进社区”的工作安排及《深圳市司法局律师参与“法律进社区”工作方案》，甲乙双方同意建立律师参与“法律进社区”活动的合作关系，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如下协议共同遵守：

一、甲方指派        共   名执业律师与乙方共同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甲方律师承诺在开展活动过程中服从乙方的组织和协调。

二、乙方应在本协议签定后一个月内，根据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规定或要求的版式和内容，为甲方律师制作“法律进社区”服务联系卡、律师事务所社区法律服务站门牌标识、律师在社区提供法律服务工作证、工作台牌和律师事务所“法律进社区”宣传指引资料；

三、甲方律师在参与或组织法律进社区工作中，乙方应为甲方律师创造条件，使甲方律师尽快熟悉社区情况，使社区所辖企业及居民认识和了解甲方律师，熟悉甲方律师法律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四、乙方应当尽量为甲方参与“法律进社区”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包括办公室、办公桌椅、办公电话和其他办公设备。

五、甲乙双方共同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的形式包括：法制宣传、法律咨询、法律知识讲座、协助法律调解、提供法律援助、担任法律顾问以及其他法律服务项目等。

六、甲方律师开展“法律进社区”工作将主要采取以下方式：

（一） 乙方若提供办公场所，甲方律师每周安排不少于半天值班处理法律事务、接待社区组织、企业及居民来访或解答法律咨询，其他时间可电话预约或电话咨询；

（二）乙方若不能提供办公场地和办公设施，甲方律师采用电话预约的方式到乙方或直接采用电话咨询的方式为社区组织、企业及居民提供法律服务；

（三）甲方律师参与或组织各级部门举办的各类法制宣传、法律知识讲座等；

（四）向社区单位和居民印发律师事务所“法律进社区”服务联系卡，方便社区居民向甲方律师寻求法律帮助；

（五）在可能条件下，乙方协助甲方在社区管理机构所在地劳动服务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物流中心等需求集中的场所设立便民法律服务点，为企业、经营人员、劳务工和其他群众提供便利法律服务。

七、甲方律师与乙方共同开展或提供以下法律服务，为无偿服务：

（一）参与或组织社区法律宣传教育；

（二）参与或组织现场或电话法律咨询；

（三）参与或组织为社区企业或居民举行的法律知识讲座；

（四）为社区机构依法管理社区事务提供具体法律意见或帮助；

（五）协助乙方调解社区内发生的疑难民事纠纷；

（六）协助乙方调解突发群体事件；

（七）其他双方一致认为应当无偿服务的内容。

八、甲方律师提供以下法律服务，为有偿法律服务：

（1） 担任社区相关组织、企业以及居民法律顾问；

（2） 担任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被害人的代理人；

（3） 代理民事、经济、行政诉讼和民事、经济案件仲裁；

（4） 受委托从事非诉法律事务；

（5） 受委托主持调解生产、经营当中的各种经济纠纷；

（6） 其他双方一致认为应为有偿服务的内容。

九、甲方律师应认真履行法律进社区的义务，做到热情周到，开展有偿法律服务时，应做到收费优惠、讲求诚信、服务优质。

十、因甲方律师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乙方社区组织、居民损失的，乙方有权向市、区司法局或市律师协会进行投诉，违反法律、法规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十一、其他约定：

                                          。

十二、本协议自双方代表人签字，单位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止。

十三、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甲方所属司法局及市律师协会各执一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二○○六年    月    日

附：市司法局投诉电话：

    区司法局投诉电话：

    市律师协会投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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